
新法评田

一
、

立法背

全国人大常委会 年 月 日通过的 《刑

法修正案 四 》第二条规定
“

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

体废物
、

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
,

情节严重的
,

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
,

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特别

严重的
,

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
,

并处罚金
。 ”

第五条规

定
“
以原料利用为名

,

进 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

物
、

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的
,

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

条第二款
、

第三款的规定定罪处罚
” ,

这两项规定在刑

法中确立了走私废物罪
。

所谓走私废物罪
,

是指单位或自然人违反海关法

规和环境保护法规
,

逃避海关监督
,

将境外固体废物
、

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
,

情节严重的行为
,

或

以原料利用为名
,

进 口不能用做原料的固体废物
、

液

态废物
、

气态废物的行为
。

本罪是《刑法修正案 四 》针对 《刑法 》增设的

走私固体废物罪在司法实践中的疑难对其修正而成
。

修正之处表现在 落实了法定刑
〕

根据原《刑法 》第

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
,

走私固体废物罪
“

依照本节 走

私罪—作者注 的有关规定处罚
”

但这里的
“

有关

规定
”

却无法落实
,

原因在于 该节除第一百五十一
、

第一百五十二条对武器
、

弹药
、

核材料等明文规定的

走私对象外
,

对其他走私犯罪是根据偷逃税额的多少

来确定刑罚的 第一百五十三条
,

但依据偷逃税额的

多少来对走私固体废物罪量刑
,

在实践中存在困难
,

难以落实川
。

修正案对走私废物罪规定了独立的法定

刑
,

解决了量刑的难题
。

扩大了犯罪对象
,

根据原

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
,

走私固体废物罪的犯罪

对象是
“

境外的固体废物
” ,

但立法与实践都表明如此

规定过于狭窄
’ ,

因而修正案将走私废物罪的犯罪对

象规定为 境外固体废物
、

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

二
、

走私废物罪的构成特征

犯罪对象

本罪的犯罪对象为境外的废物
,

包括固体废物
、

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
,

具体而言
,

是指

《固体废物防治法 》第七十四条所规定的固体废

物
,

包括国家禁止进 口的和限制进 口的固体废物
,

即

在生产建设
、

日常生活和其他活动中产生的污染环境

的固态
、

半固态废弃物质
,

具体指工业固体废物
、

城市

生活垃圾以及法律
、

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

的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

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

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
。

液态废物
、

气态废物
。

作为本罪犯罪对象的
“

液态废物
、

气态废物
”

是指根据国家统一规定的方法

鉴别认定的具有有毒性
、

易燃性
、

爆炸性
、

腐蚀性
、

化

学反应性
、

传染性之一性质的
,

对人体健康和环境能

造成危害的液态废物和置于容器内的气态废物
。

客观方面

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
“

逃避海关监管将境外固

体废物
、

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
”

的行为
,

具体

应从以下三方面认识本罪的客观特征

行为的违法性
。

构成本罪以违反海关法规和

国家相关的法规的规定为前提
,

如《废物进 口环境保

护管理暂行规定 》第三条规定 禁止进 口境外废物在

境内倾倒
、

堆放
、

处置
。

若违反此规定将境外废物运输

到中国境内处置
,

就具备了构成本罪的可能性
,

反之
,

则不具有构成本罪的可能性
、

行为方式
。

走私废物罪在客观上主要表现为

以下几种具体行为 从未设立海关的地点将境外的废

物运输进境 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
,

以隐瞒
、

虚报或者

其他手段逃避海关监管
,

将境外废物运输进境 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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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法评释

向走私人收购或者在内海
、

领海
、

界河或界湖运输境

外废物的 在内海
、

领海
、

界河或界湖运输
、

收购
、

贩卖

国家境外废物
,

数额较大
,

没有合法证明的 直接向走

私人非法收购境外废物
,

数额较大的 以原料利用为

名
,

进 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
、

液态废物或气态

废物的等
。

行为程度
。

根据《刑法 》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

款的规定
,

走私固体废物
、

液态废物
、

气态废物
,

只有

达到
“

情节严重
”

的程度
,

才构成犯罪
。

主观特征

本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
,

即行为人明知将境

外的废物运输进境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
,

而仍然逃避

海关监管故愈为之
,

至于犯罪的动机或为贪利或为利

用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
。

在实践中
,

本罪主观方面的

故愈一般是通过行为人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表现出

来
,

即行为人明知是境外的废物
,

而采取逃避海关监

管的方式运箱人境
。

主体特征

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
,

包括自然人和单位
。

这

里的单位主要是指具备一定条件的废物进 口单位和

废物利用单位
。

如根据《废物进口环境保护管理暂行

规定》的第九条
、

第十条的规定
,

申请进 口废物作原料

利用的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
,

具有利用进
口废物作为原料的能力和相应的污染防治设备

,

而且

应该经过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如国家环境保护局或国

家工商行政部门的批准
、

登记
。

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没

有废物进口
、

利用资格的单位以采取伪造
、

冒用等违

规手段骗取有关证书
、

批文
,

将境外废物蒙混人关或

从未设立海关的地点将境外废物运输入境而构成本

罪的情形
。

根据《刑法 》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
,

与走私废物

的犯罪分子同谋
,

为其提供货款
、

帐号
、

发票
、

证明或者

提供运物
、

保管
、

邮寄或其他方便的
,

以走私废物罪的共

犯论处
。

三
、

走私废物邢的处罚

根据《刑法修正案 四 》第二条的规定
,

犯本罪
“

情节严重的
” ,

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
,

并处或者单处

罚金
“

情节特别严重的
” ,

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
,

并处

罚金
。

单位犯本罪的
,

对单位判处罚金
,

并对其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,

依照上述的规定

处罚
。

至于何谓
“

情节严重
” 、 “

情节特别严重
” ,

法律没

有明确规定
,

也尚无相应的法律解释
。

笔者认为
,

在确

定本罪的情节时
,

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所走

私的废物的危险性
,

这可以依据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》

予以具体界定
。

虽然本罪是行为犯
,

构成本罪无需存

在某种危险状态
、

犯罪结果
,

但走私剧毒化学废料与

走私木制品废料
、

纺织品废料的社会危险性的区别是

显而易见的 所走私的废物的数量 所走私的国

家限制进 口的固体废物的价值 走私废物的次数

与走私方式
。

据此
,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
,

可以认定为
“

情节严

重
”

所走私的废物足以导致 年国家环境保

护局发布的 《报告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 》

中规定的
“

重大环境污染事故
”

的 走私废物数量

巨大的 多次走私废物
,

屡教不改的 走私废

物
,

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的 走私废物
,

导致其他

严重后果或引发其他犯罪的
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
,

可以认定为
“

情节特别严重
”

所走私的废物足以导致上述 《报告环境污染和破

坏事故的暂行办法 》中规定的
“

特大环境污染事故
”

的 走私废物数量特别巨大的 具有犯罪集团的

首要分子或者利用特种运物工具进行走私的情节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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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 《固体度物防治法 》第七十五条规定 液态度物和

于容界中的气态度物的污染防治
,

适用本法
〔,

这说明在行政

法中
,

对液态度物和气态度物的管理是同对固体度物的管

理等同起来的
,

但 《刑法 》并没有作这样的规定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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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的法律解释
,

因而依据罪刑法定原则
,

走私 液态度物和气

态度物的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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